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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境外生輔導辦法 
民國104年10月29日國際暨兩岸事務推動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4 年 12 月 0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境外生適應校內環境，融入校

園生活，依據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大陸地區人民來臺

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及「香港澳門

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境外生輔導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境外生」包括學位生及非學位生。學位生包括外國學

生、大陸地區學生(簡稱陸生)、香港或澳門學生(簡稱港澳生)、僑生

等；非學位生包括交換生及短期研修生。 

 

第三條 境外生之相關輔導事務，由國際暨兩岸合作處(簡稱國合處)、學生事

務處(簡稱學務處)、教務處、境外生所屬系(所)共同負責(相關輔導工

作分配如附表一)。 

(一) 國合處：負責一般生活事務處理、國際溝通聯繫。 

(二) 學務處：負責生活、醫療、心理、職涯等特殊事務之處理。 

(三) 教務處：負責課程相關行政事務。 

(四) 境外生所屬系(所)：系主任(所長)、國際合作交流教師及班級導師

負責課業輔導或生活協助。 

 

第四條 新入境之外國學生、港澳生、僑生、交換生應檢附自入境當日起至少

六個月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證明文件。 

陸生在臺每學期註冊時，應檢附在學期間有效之醫療及傷害保險證明

文件。 

前述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核發者，應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如為大陸地

區開具者，應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我國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未符合前述規定者，必須自費參加本校指定之境外生團體保險。 

 

第五條 境外新生（陸生除外）於在臺居留期滿六個月，必須參加我國全民健

康保險。 

  

第六條 輔導境外生時，若遇特殊問題，依各單位職掌合作辦理。國合處並得

視個案需要，邀集校內相關單位、校外專家召開輔導會議，並主動聯

繫家長、交換生原學校聯絡人或在臺監護人(作業流程如附表二)。 

 

第七條 境外生之休學、退學、獎懲、請假等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依國內相關法規處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國際暨兩岸事務推動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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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文藻外語大學境外生輔導工作分配一覽表 
 

序 輔導工作 處理事項 配合單位 

1 入學前輔導 

 聯繫當學期境外生 

 寄發入學須知、住宿資

訊 

 彙整境外生住宿需求 

 彙整個人航班／高鐵

抵達訊息 

 回覆境外生問題 

學務處、教務處 

2 
接送安排 

（機場或高鐵站） 

 國合處境外組確認當

學期境外新生名單及

個人抵達時間後，再安

排人員赴高雄小港機

場或高鐵左營站接送。 

 

3 住宿安排 
 安排境外生住宿之房

間，並協助入住事宜。 
學務處 

4 
學生事務入學說

明 

 國合處依境外生之身

分別不同，辦理相關證

件。 

 國合處協助境外生辦

理銀行開戶、保險、體

檢等業務。 

 國合處協助境外生選

課加退選。 

 國際合作交流教師提

供選課諮詢 

教務處、學務處、系主任

（所長）、國際合作交流

教師、班級導師 

5 
選課作業 

學生事務與規範 

 教務處協助講述選課

注意事項及流程。 

 學務處協助說明校內

生活規範及本國相關

安全法律提醒。 

教務處、學務處、系主任

（所長）、國際合作交流

教師、班級導師 

6 實習與職涯輔導 
 提供境外生實習機會

及職涯輔導事宜。 
學務處、系（所） 

7 學生社團 

 鼓勵境外生加入社

團，並提供社團活動資

訊。 

學務處 

8 年度系列活動 

 舉辦年節活動及文化

導覽行程，使境外生深

入了解臺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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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二  

文藻外語大學境外生輔導流程圖 
 

 

 

 

 

 

 

 

 

 

 

 

 

 

 

 

 

 

 

 

 

 

 

 

 
       

 

            

 
                          

 
                              

 

境外生（學位生、非學位生） 

遇學業、生活或職涯問題 

國合處、系(所)之系主任／所長、

班級導師、國際合作交流教師於接

獲個案後立即處理。 

依問題性質 

轉介相關單位共同輔導 

（視情況召開跨單位協調會議） 

課業問題 
由國合處、教務

處、系(所)之系

主任／所長、國

際合作交流教

師、班級導師共

同輔導，並視需

要聯繫家長或

在臺監護人。 

生活問題 
針對住宿、曠

課、違法等生活

問題，由國合

處、學務處、班

級導師、國際合

作交流教師共

同輔導，並視需

要聯繫家長或

在臺監護人。 

醫療問題 
學生若遇意外

事故，由國合處

境外組與學務

處衛生保健組

共同輔導，並視

需要聯繫家長

或在臺監護人。 

心理問題 
學生若因家庭、感

情等因素衍生心

理問題，由學務處

諮商與輔導中心

及國合處輔導，視

需要邀請校外專

家，並聯繫家長或

在臺監護人。 

問題解決/結案 

聯繫交換生 

原學校窗口 

職涯問題 
學生若遇校內

外實習、職涯輔

導等問題，由國

合處、學務處、

各系（所）共同

輔導，並視需要

聯繫家長或在

臺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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